


遂宁市商务局关于《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规划》编制项目比选公告

各相关单位、企业、机构：
我局拟开展《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规划》编制项目。按照相关规定，拟向社会公开比选确定项目承办单位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项目简介
我局拟通过公开比选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开展《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规划》编制项目，在紧密围绕国家战略、四川省规划和遂宁市发展需要的基础上，通过实地调研，摸清全市现代物流发展总体情况，明确总体定位、发展目标，构建适应需求、布局合理、长远发展的现代物流体系，最终编制形成《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规划》。
二、项目内容
（一）服务内容
《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规划》主要内容应包含（但不限于）以下方面：
（1）梳理发展现状，剖析发展环境。梳理和总结“十四五”期间遂宁市现代物流发展成效与存在问题。深入分析国内外社会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，明晰遂宁市现代物流发展面临的新形势。
（2）确立指导思想，明确发展目标。根据遂宁市现代物流的现状和面临的形势，确立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的指导思想，并进一步明确发展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。
（3）构建空间布局，阐释发展路径。立足遂宁市社会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，构建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的空间布局，分解细化目标，提出遂宁市现代物流发展的具体路径。
（二）成果要求
本项目提交的最终成果包括《遂宁市“十五五”现代物流发展规划》最终成果纸质文档10份，电子文档1份。
（三）服务时间
服务期：2025年4月—2025年6月。
（四）人员配备要求
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团队成员应熟悉遂宁市现代物流发展的相关情况，具备主持和从事类似项目研究的相关经验，能确保项目成果的前瞻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。
三、经费报价
本项目最高限价为29万元人民币，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。
四、资质条件
（一）参选单位应为在四川省注册的服务企业、或社团组织、或事业单位，注册成立时间距比选邀请发出时间一年以上；
（二）参选单位应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（可提供承诺函）：
1．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．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．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．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（三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。
五、需提供的证明资料
参选单位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六份（正本一份、副本五份）：
（一）营业执照复印件/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/扫描件（注：在有效期内）；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三）如授权参加比选的，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；
（四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相应证明材料及其他相关资质证明材料；
（五）根据采购内容制定的服务方案等材料；
（六）参选单位相关类似业绩证明；
（七）项目总报价及费用明细；
（八）相关承诺函；
（九）比选报名表（见附件，须加盖单位公章及单位负责人签章）。 
六、报名时间及所需资料
报名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-4月18日（限工作日上班期间），报名时需同时提交“需提供的证明材料”中第1—4项资料及比选报名表（附件2）材料一式六份；报名材料交至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65号5207办公室。
七、比选时间、地点
[bookmark: _GoBack]定于2025年4月22日（星期二）15:00，在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65号4218办公室进行比选。请参与比选的单位准时将比选材料密封带至比选现场，迟到作废。
八、比选方式
有意参加比选的单位，按要求向遂宁市商务局提交比选材料。遂宁市商务局相关科室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，通过资格审查的单位进入比选。比选按遂宁市商务局关于服务采购的相关规定，采用“综合评分法”，由比选评审专家组根据参选单位基本情况无记名评分（评分标准见附件），得分最高的单位确定为比选中选单位。
联系人：李蓉  
联系电话：15182534231
 
附件：1．项目比选评分标准
2．比选报名表
 
 
遂宁市商务局
2025年4月15日
 










附件1
项目比选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审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报价
	以有效比选申请人的比选报价之和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价，各比选申请人的报价等于基准价的得满分，各比选申请人的报价每低于或高于基准价1%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（不足1%按1%计算）。
有效比选申请人是指：通过初步审查的比选申请人。
	30分

	2
	技术和服务方案
	根据比选申请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技术和实施方案进行评分：
包含但不限于：项目工作重点、项目调研安排、工作计划及进度控制、项目拟解决的核心问题、主要研究内容。
以上内容完整齐全、描述清晰具体、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25分；每有一项内容缺失或存在重大缺陷的扣5分；每有一项内容存在不足或不符合本项目要求的扣2分；本项扣完为止。
	25分

	3
	履约
能力
	（1）履约业绩
	2023年以来，比选申请人提交物流行业研究项目业绩的，每有1个得5分，最多得20分。
注：提供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复印件首末页，复印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鲜章。
	20分

	
	
	（2）人员配置
	根据比选申请人拟派本项目人员情况进行评分：
1. 项目负责人：具有正高级职称得5分；具有高级职称得2分；本项最高得5分。
2、项目其他人员：不包含项目负责人，每具有1名正高级职称得5分；每具有1名高级职称得3分；本项最高得20分。
注：1、以上人员不重复计分。2、提供相应的有效证书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鲜章。
	25 分

	注：重大缺陷是指与本项目完全无关，或存在凭空编造，或其他不可能实现的夸大情形等情况；内容存在不足或不符合本项目要求指：方案内容不切合行业实际、不符合行业政策；或方案内容生搬硬造，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存在偏差；或方案内容过于简略，存在与项目无关的文字内容；或内容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；或内容逻辑漏洞或原理错误；或方案中内容前后不一致、前后逻辑错误、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；或方案中存在地点区域错误，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等。





附件2
比选报名表

	参选单位名称：

	单位性质：
	通讯地址：

	联系人：
	联系方式：

	比选项目名称：

	
本单位保证参与比选工作提交的资料全部真实、有效。



单     位（盖章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填写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



